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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梁敏芝女士 東區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2 

歡迎辭  

主席歡迎各位成員、政府部門及機構代表出席會議。

議程 1. 通過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紀錄初稿

2.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委員會）確認題述初稿無須修改，並通

過會議紀錄。

議程 2. 東區熟食市場違規吸煙問題改善方案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3/2025 號 ) 

3. 成員介紹文件第 13/2025 號。

4. 成員就議題發表意見及作出提問，內容摘錄如下：

(a) 表示東區熟食市場違規吸煙問題嚴重但檢控數字甚低，建

議部門檢討和改善執法及檢控程序，亦建議部門增設閉路

電視協助執法；

(b) 建議增設吸煙房以滿足吸煙人士的需求；

(c) 建議進行大型宣傳，加強教育市民不可於熟食市場內吸

煙；

(d) 詢問獲授權執法人員的數目；

(e) 詢問過去三個月部門進行聯合行動的次數；

(f)  詢問有關熟食市場違規吸煙的投訴數字；及

(g) 詢問部門巡查時的逗留時間。

5.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及衞生署代表備悉成員的意見及建

議，並就成員的意見及提問綜合回應如下︰

負責人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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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環署

(a) 署方已聯同衞生署控煙酒辦公室（控煙酒辦）進行聯合行

動；

(b) 署方負責日常街市管理工作的獲授權執法人員為數不

多；

(c) 署方已於其管轄的街市及熟食中心／市場播放廣播及派

發傳單，提醒市民不可於場內吸煙，並會考慮成員建議，

加強宣傳教育及調整執法模式；

(d) 署方在過去 12個月接獲三宗涉及街市及熟食中心／市場

違規吸煙的投訴；

衞生署

(e) 控煙酒辦已採用新的執法策略，主要採取便裝執法以加

強執法成效。新的執法策略亦大幅提升了違例吸煙檢控

數字。控煙酒辦會適時檢視各區熟食中心的情況，檢討是

否需要增加巡查次數及檢控力度，並會繼續與食環署密

切聯繫及緊密合作；

(f)  署方會考慮以閉路電視協助執法；

(g) 控煙酒辦的常規編制為 125 人，於全港執行控煙及控酒

法例；及

(h) 現正建議把吸煙罪行定額罰款提升至港幣 3,000 元，以

期增加阻嚇性。

6. 議題將於有進展時跟進。

（會後備註：  秘書處已於 2025 年 8 月 26 日把衞生署提供的補充

資料送交委員會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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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3. 關注東區街道狗尿問題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4/2025 號 ) 

 

7. 成員介紹文件第 14/2025 號。  

 

8. 成員就議題發表意見及作出提問，內容摘錄如下：  

 

(a)  建議增設狗廁所及狗糞收集箱；  

 

(b)  詢問容許狗隻糞便弄污街道或公眾地方而被處以港幣

3,000 元定額罰款的檢控數字；  

 

(c)  建議加強教育狗主及外傭正確沖洗狗隻尿液的方法，例

如於清水加入少量漂白水或洗潔精，以及使用足夠份量

的清水進行沖洗；  

 

(d)  建議部門盡量安排於狗隻通常出沒的時段過後才進行清

潔工作；  

 

(e)  建議部門使用能分解狗尿味道的酵素清潔劑及黃粉清潔

街道上的狗尿，減少氣味殘留；及  

 

(f)  建議增訂法例以管制狗主未能妥善處理狗尿的行為。  

 

9. 食環署及東區民政事務處（民政處）代表備悉成員的意見及建

議，並就成員的意見及提問回應如下︰  

 

食環署  

 

(a)  署方會因應實際情況使用黃粉及稀釋漂白水局部清洗街

道上污漬。為免污染環境，署方會利用配備高壓熱水洗濯

機及高速清洗盤的小型洗街車，以水溫不低於攝氏 80 度

的水清洗東區部分街道上頑固污垢；  

 

(b)  倘成員發現東區有位置需要增設狗廁所或狗糞收集箱，

可提供予署方跟進；  

 

(c)  署方和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的指引已清晰要求帶狗

人士在其狗隻便溺後須用足夠紙張妥善包好狗糞，及以

足夠清水清理小便。署方就清洗狗尿的方法沒有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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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d)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早前於立法會會議上就議員提問的書

面答覆提及，政府現時未擬修改法例規管狗隻於街道或

公眾地方小便的情況；及

民政處

(e) 處方知悉地區有意見反映東區街道有狗尿氣味問題後，

已安排 35 隊東區關愛隊派發宣傳單張，提醒狗主妥善處

理寵物的排泄物。關愛隊樂意繼續協助加強相關宣傳工

作。

10. 委員會同意無需跟進議題。

議程 4. 有關北角繼園街 56-76 號重建地盤的緩減措施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5/2025 號 ) 

11. 成員介紹文件第 15/2025 號。

12. 成員就議題發表意見及作出提問，內容摘錄如下：

(a) 認為安達樓宇地基有限公司（下稱承建商）態度良好，一

直與環境保護署（環保署）、運輸署及區議員保持緊密聯

繫，積極探討不同方案，以減低工程噪音對周邊居民的影

響；

(b) 對承建商派發耳塞予周邊居民的做法予以保留；

(c) 建議承建商把工程進度報告交予區議員，以便他們回應

市民有關工程的疑問；及

(d) 希望承建商在今年 10 月安裝鋼架隔音屏障前，可探討方

法緩解工程噪音對寶馬山居民的影響。

13. 環保署及承建商代表備悉成員的意見及建議，並就成員的意

見及提問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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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

(a) 環保署一直密切監察位於北角繼園街 56-76 號的重建地

盤，亦非常重視該地盤對鄰近居民及周邊環境的影

響。為有效監察該地盤，環保署會定期巡查。截至

2025 年 7 月初，環保署共進行了 23 次巡查，均未有發

現地盤違反《噪音管制條例》；

(b) 為進一步減少工程期間對鄰近民居及周邊環境的影

響，環保署已向承建商建議一些有效的噪音緩解措

施，包括加高地盤圍板的隔音屏障及更換加厚隔音物

料；於地盤機械旁盡可能地豎立移動隔音屏障；採用較

寧靜的施工方法；以及將噪音較大的工序縮短至平日早

上 9:30 至傍晚 6:30 及周六早上 10:00 至傍晚 6:30 進行

等；

(c) 另外，環保署建議承建商考慮將移動隔音屏障伸延至覆

蓋頂部，以減少向上擴散的工程噪音，並切實執行所有噪

音緩解措施，以減少噪音對附近居民的滋擾；

承建商

第一階段的噪音緩解措施

(d) 承建商曾於去年 7 月與丁江浩成員和曾卓兒成員會面溝

通及巡視地盤，承建商在會面後已於圍街板頂安裝隔音

屏障，並於圍街板內側安裝吸音物料以減低聲音反射。此

外，承建商已更換設備，採用靜音型破碎機，以減低打鑿

聲音所產生的聲浪，並再以隔音物料包裹靜音型破碎機，

希望進一步減低破碎機產生的聲浪。另外，承建商亦於打

鑿聲音源頭附近安裝流動隔音屏障，希望直接遮擋聲浪

擴散；

(e) 去年，有居民反映希望承建商調節早上打鑿的開始時間，

因此承建商的工作時間已由平日早上 7:00 推遲至早上

9:00 開工，然後在傍晚 6:00 收工，使工作時數由每天 12

個小時減至九個小時，而周六的開工時間更推遲多一小

時至早上 10:00；

第二階段的噪音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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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承建商耗資 150 萬元更換圍街板，以及採用更厚的吸聲

物料製造隔音屏障，亦採用更先進及寧靜的施工方法。另

外，附近居民再反映希望早上開工時間能再進一步調節，

承建商於 2025 年 4 月與曾卓兒成員及環保署代表開會，

為確保打鑿工程的時間符合居民期望，平日的開工時間

再推遲半小時至早上 9:30，收工時間則為傍晚 6:30，周

六開工時間維持早上 10:00，而收工時間則為傍晚 6:30； 

(g) 承建商計劃於今年 10 月安裝鋼架隔音屏障覆蓋地盤，約

佔地盤面積 40%，期望能大幅減少噪音往高空擴散。承

建商於今年 6 月與居民進行會議，向居民講解工作報告

並收集居民意見。其中，應部分居民要求，承建商於今年

7 月把耳塞派發居民。曾卓兒成員亦建立通訊群組讓承建

商及附近大廈物業管理公司代表能即時在群組直接溝

通。承建商接下來亦希望繼續與議員及居民保持溝通，讓

大家可以得悉工程進度和了解承建商安排的噪音緩解措

施；

(h) 希望各持份者能予以體諒，承建商希望於今年年底完成

第二階段的打鑿工程；及

(i) 承建商將於機械破碎機上加裝帶有隔音物料的太陽傘，

嘗試緩解噪音向上擴散的情況。

14. 委員會同意議題於有進展時跟進。

議程 5. 建議房屋署及領展加強協作，改善耀東邨居住環境及服

務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6/2025 號 ) 

15. 成員介紹文件第 16/2025 號。

16. 成員就議題發表意見及作出提問，內容摘錄如下：

(a) 表示曾多次到耀東邨與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領展）

及房屋署商討，發現未能界定某部分位置應由哪一方負

責處理，例如扶手電梯下方經常有垃圾堆積，但由於未能

釐清權責問題，以致最後未有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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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議邀請領展出席下一次會議；

(c) 下耀東的蚊患情況嚴重，希望部門盡快處理。�

17. 房屋署代表備悉成員的意見及建議，並就成員的意見及提問

回應如下︰

(a) 表示房委會一向有定期與領展就日常運作積極溝通和協

作，以共同改善耀東邨的居住環境及服務。

18. 委員會同意議題於下次會議跟進。

（會後備註︰秘書處已於 2025 年 8 月 26 日去信領展。）

議程 6. 東區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尚待跟進事項的進

度報告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7/2025 號 ) 

(i) 「要求漁護署儘快引入人道、科技化的野鴿管制方法

要求政府部門跟進寶馬山區野鴿滋擾事宜」  

19. 議題將繼續於有進展時跟進。

(ii) 「關注城市花園道上落貨阻塞街道及環境衞生問題」  

20. 成員就議題發表意見及作出提問，內容摘錄如下：

(a) 城市花園道上落貨阻塞街道情況早前已大為改善，但希

望相關部門繼續跟進外籍家庭傭工放置包裹在街道上的

情況，避免情況轉壞。

21. 議題將繼續於有進展時跟進。

食環署／香港

警務處／民政

處  

食環署／香港

警務處／民政

處  

食環署／香港

警務處／  

民政處

漁護署／

食環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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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建議食環署在東區管理的垃圾收集站設置回收廚餘設

施」  

 

22. 議題將繼續於有進展時跟進。  

 

 

(iv) 「關注鰂魚涌街市出租率低及營商環境」  

 

23. 議題將繼續於有進展時跟進。  

 

 

(v) 「筲箕灣道傾倒家居垃圾情況」  

 

24. 議題將繼續於有進展時跟進。  

 

 

(vi) 「關注東區北角英皇道鼠患嚴重建議政府加強滅鼠措施」  

 

25. 議題將繼續於有進展時跟進。  

 

 

(vii) 「關注炮台山福元街天橋底環境衞生問題」  

 

26. 議題將繼續於有進展時跟進。  

 

 

 

 

(viii) 「關注東區的政府土地非法開墾、耕種問題」  

 

27. 成員備悉港島東區地政處（地政處）的書面回覆。  

 

28. 成員就議題發表意見及作出提問，內容摘錄如下：  

 

(a)  有市民表示在家中看見耀東邨斜坡有人赤裸耕種。  

 

29. 議題將於下次會議跟進。  

 

 

食環署／

環保署  

食環署  

食環署  

食環署  

食環署／民政

處／社會福利

署  

地政處  



負責人 

 

10 

 

(ix) 「寶馬山芽菜坑村舊址一帶斜坡的環境衞生問題」  

 

30. 議題將繼續於有進展時跟進。  

 

 

 

 

 

 

(x) 「建議政府增設「綠在北角」環保回收店」  

 

31. 議題將繼續於有進展時跟進。  

 

 

(xi) 「關注英皇道單車違泊問題」  

 

32. 成員備悉地政處及食環署的書面回覆。  

 

33. 成員就議題發表意見及作出提問，內容摘錄如下：  

 

(a)  英皇道單車違泊情況有改善，但此情況仍有出現；  

 

(b)  希望地政處及食環署進行聯合行動處理英皇道單車違泊

問題；  

 

(c)  詢問地政處有否安排人員於街道上進行日常巡查；  

 

(d)  詢問食環署如何辨認棄置單車；及  

 

(e)  建議修例令部門更有效處理單車違泊問題。  

 

34. 地政處及食環署代表備悉成員的意見及建議，並就成員的意

見及提問回應如下︰  

 

地政處  

 

(a)  署方在接獲個案後會派員實地視察；   

 

(b)  會與食環署商討進行聯合行動的可行性；及  

地政處／渠務

署／路政署／

土木工程拓展

署／漁護署／

食環署  

環保署／  

食環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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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環署  

 

(c)  署方已加強與地政處的溝通，並會因應實際情況與地政

處商討進行聯合行動的可行性。  

 

35. 議題將於下次會議跟進。  

 

 

議程 7. 其他事項  

 

36. 委員會並無其他討論事項。  

 

 

議程 8. 下次會議日期  

 

37. 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將於 2025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38. 會議於下午 4 時 30 分結束。  

 

 

東區區議會秘書處  

2025 年 9 月  

地政處／  

食環署  


